关于《湖里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修订版）的起草说明

根据厦门市司法局对《湖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里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厦湖府规〔2025〕1号）文件的整改建议，拟对原《湖里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文件中的部分内容予以修改。现就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根据厦门市司法局对《湖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里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厦湖府规〔2025〕1号）文件的整改建议，需对《实施办法》进行修订调整。

（二）可行性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2月印发了《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住建局也印发了一系列有关促进建筑业产业发展的文件，我区出台《若干措施》，遵循国家的既定方针，紧跟行业发展大势，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提升我区建筑业企业的竞争力。
二、主要内容

（一）将第一条“综合经济贡献奖励”修改为“鼓励企业发展壮大，对企业予以下奖励：1.年度综合经济贡献在1亿元（含）-50亿元（含），且综合经济贡献保持增长的，每1亿元分别给予奖励4万元。2.年度综合经济贡献在50亿元-100亿元（含），且综合经济贡献保持增长的，每1亿元分别给予奖励5万元。3.年度综合经济贡献在100亿元以上的，每1亿元分别给予奖励6万元。4.按年度综合经济贡献同比增量部分，每2000万元给予3万元奖励。综合经济贡献奖每年对单个企业奖励不超过1000万元。综合经济贡献由企业省内建筑业产值、企业利润、工资薪酬3项指标分别按90%、5%、5%比重加总计算”

（二）将第三条“拓展业务奖励”改为“鼓励企业拓展业务，企业年度建筑业省内产值同比增长3亿元以上的，按企业当年度实际支付银行生产经营贷款利息总额的30%给予贴息补助，每家企业年度贴息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三）将第四条“超低能耗奖励”中“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加快推进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发展。建筑业总部项目新获得超低能耗建筑（或近零能耗、零能耗建筑）认证标识的（设计阶段、施工阶段或运营阶段），按每平方米1200元标准，3年内给予建设单位累计不超过1500万元奖补。建筑业企业租赁超低能耗建筑（或近零能耗、零能耗建筑）认证标识建筑业总部项目自用办公用房500平方米以上的，每月按1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奖补，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奖补不超过10万元”修改为“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加快推进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发展。建筑业用地项目新获得超低能耗建筑（或近零能耗、零能耗建筑）认证标识的（设计阶段、施工阶段或运营阶段），按每平方米1200元标准，3年内给予累计不超过1500万元奖补”

（四）删除第十条“有关说明”第（二）项“除对项目经理奖励外，政策实行年度资金总控”
